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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宪法共识:代际对话
与规范内涵

刘 磊*

摘 要 “共同富裕”表述并未出现在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但社会主义原则以及政治、

经济、法治等多个维度的宪法规范共同构成共同富裕理想的规范基础。在宪法层面阐发共同

富裕的规范内涵,有赖于在代际互动过程中把握其延续性和变革性。代际延续性蕴含着宪法

规范内涵相对稳定的基本内核,代际变革性则为宪法规范内涵赋予相应的时代意蕴。在迈向

共同富裕理想的新阶段,应当以《宪法》作为根本依据,理解历史过程、回应现实问题,把握共同

富裕的体制逻辑。在具体阐述中,根据时代条件阐释并维护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各种

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普遍提升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实际能力、尊重并保护

合法的私有财产等应当构成宪法共识规范命令的主要内容。形成有关共同富裕的宪法共识,

有助于消除不恰当或模糊的认知,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合理且稳定的财富预期,为推动共同富裕

提供现实空间与合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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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

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

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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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与进路

在“人民共和国的宪法”〔1〕的时间结构中,制宪者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原则,“共同富裕”属

于社会主义原则的重要内核,是国家与人民签订的一份“不可撤销的”公法契约,〔2〕相应的宪

法约束力延续至今。在我国基尼系数仍然偏高的背景下,共同富裕理想再次得到倡导和推动,

引起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强调“中国式现代

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3〕“共同

富裕”四个字在报告全文中出现8次,表明推动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施政方向。在迈

向共同富裕理想的过程中,由于不同主体的现实处境存在差异,对共同富裕有着不同的认知和

期待。特别是,最高决策层明确提出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

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并且提出制定“共同富裕行动纲要”。〔4〕

与此同时也强调共同富裕“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

充分估计”,〔5〕二十大报告也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6〕何谓“实质

性进展”,成为牵动各个阶层、群体的核心关切,而“长期的历史过程”与“实质性进展”之间的平

衡亦构成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难点。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每一次重大时间表的确立都为此

后较长时期的决策部署提出总体方向,时间表的具体化则会在很大程度上产生刚性的推动和

约束力。在此意义上,共同富裕时间表不仅是自然时间的表达,更是对政治时间和政治意志的

确立与宣示。

基于此,如何阐释“共同富裕”,从而最广泛地凝聚全社会共识? 这成为考验国家治理智慧

的重要问题。宪法被视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7〕“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

性”,〔8〕“回到宪法”无疑是共同富裕能否扎实推动的规范基础所在,也是落实国家决策层关

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澄清各种模糊认识”要求的重要支撑。〔9〕我国社会

·2441·

中外法学 2023年第6期

〔1〕

〔2〕

〔3〕

〔4〕

〔5〕

〔6〕

〔7〕

〔8〕

〔9〕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参见沙烨:《跨越财富鸿沟:通往共同富裕之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版,第147—153页;邵六

益:“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政法逻辑”,《法律科学》2022年第5期,第21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第14页。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5页。
同上注,第6页。
习近平,见前注〔3〕,第14页。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8页。
习近平,见前注〔4〕,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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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入法治经济阶段,以宪法为统领的“必备法治要素的支撑性观念”正在形

成,〔10〕从宪法层面阐释共同富裕理想,有助于以制度化方式表达政治承诺,以法治的稳定性

调适和矫正政策变动性可能产生的偏差,从而更好地稳定人心、形成共识,发挥共同富裕理想

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功效。

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中,如何在宪法层面倡导并阐释共同富裕理想,

进而探寻实现进路? 实际上,围绕共同富裕出现的不同主张乃至争论,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

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主张,尤其是《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系列规定,都会

成为各个社会群体可资运用的话语资源,现实中的不同利益关切亦会借助不同代际的相应倡

导而具体展开。共同富裕理想蕴含着对历史记忆的再现,历史叙事萦绕着对未来道路的审视

与选择。譬如,有的主体基于对特定历史过程的回顾与构建,甚至认为共同富裕是要“均贫

富”。一旦进入历史视野,则意味着“通过代际对话达成宪制秩序的连续性塑造”,与此同时,
“还意味着变与不变的时间辩证法”。〔11〕正因如此,在宪法层面探究共同富裕的实现进路,要
将历史解释融入对文本规范条文的体系化理解,在代际对话中实现代际综合,从而把握潜在的

分歧、探寻最广泛的共识。

基于前述认知,本文试图从代际对话的角度探寻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共识。之所以要基

于代际对话探寻宪法共识,不仅在于这是一种在宪法解释理论上得到阐释和运用的解释进

路,〔12〕更在于代际对话以及相应的代际综合,对于注重历史叙事连贯性和一体性的中国而言

尤为重要,〔13〕《宪法》文本的具体意涵需要在代际互动中得到明确。我国的政制建构以及国

家治理实践带有明显的代际政治的特点,这种代际政治在宪法层面上集中地体现在两方面:一
方面,宪法通过对指导思想理论的列举,标识着各个主要的具体代际政治的基本划分。《宪法》

序言第七自然段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都是以各个代际主要领导者的名字或贡献作为标志。另

一方面,《宪法》还通过对时代主题的划分,形成以时代主题统领具体代际政治的历史叙事格

局。《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用“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总结历史进程,“革命”“建
设”“改革”等都是对“宪法时间”(constitutional

 

time)〔14〕向度关键特质的设定,以时代主题对

具体政治代际的主要面相作出概括。正是在这样的代际政治中,“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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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谢海定:“中国法治经济建设的逻辑”,《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33—35页。
常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与历史视野———理解现行宪法文本的三重视角”,《社会科学》2022年第

9期,第183页。
“代际对话”“代际综合”源自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解释框架。在阿克曼看来,美国

的宪法解释必须面对和调和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成就,将建国、重建、新政等不同节点开启的政治传统加

以综合。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

182页。
参见赵汀阳:“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江海学刊》2018年第5期,第5页。
参见赵晓力:“历史、文化、革命与中国宪制”,载《师大法学》(第4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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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

斗”。〔15〕基于此,共同富裕作为建国制 宪 者 们 对 人 民 作 出 的“先 定 承 诺”(pre-commit-
ment)〔16〕具有约束力,是引导后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作为“先定承诺”的共同富裕具有的约束力要经受时间检验,在历史进程中通过跨越代际

的政治互动具体展开并发挥作用。在此过程中,不同代际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是共通性与分

殊性的结合,共通性呈现的是共同体的根本精神与原则,分殊性蕴含的则是后代人的自主探索

空间。基于这样的研究进路,文章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展开,分别回应和阐明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在宪法层面上,共同富裕理想的规范基础是什么? 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共同富

裕”并未规定在宪法文本中,那么明确讨论共同富裕的宪法规范依据,则构成阐明共同富裕宪

法意涵所需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其二,共同富裕理想为什么会具有历史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是

固定不变的,还是可以存在差异性、时代性的探索? 易言之,这部分将重点探究共同富裕宪法

规范内涵的代际延续性和代际变革性。其三,在新的历史阶段,为了稳定社会信心、促进生产

发展、保证公平分配,对共同富裕理想的倡导应当建诸何种宪法共识的基础之上,以及与此密

切相关的宪法规范内涵的基本要素有哪些,从而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实现代际综合? 这

三个方面问题有着内在关联,最终指向的是形成历史与现实、前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有效综

合,探究共同富裕理想在当代中国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或重叠共识。

二、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证成:规范基础的体系构成

“共同富裕”表述并未出现在宪法文本中,“回到宪法”的前提正在于明确并阐释共同富裕

理想的宪法规范基础,基于对宪法规范的综合解释,形成符合宪法精神的进路与方案。〔17〕在

我国现行《宪法》中,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统摄,政治、经济、法治等多个维度的宪法规范共同地以

体系化的方式构成共同富裕理想的规范基础。

(一)社会主义原则中的共同富裕

在我国现行《宪法》中,“社会主义”先后出现50次,是《宪法》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构成

《宪法》中的“根本法”。〔18〕其中,“社会主义”在序言部分出现23次,在总纲中出现26次,在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出现1次,在《宪法》中成为对诸多方面事项的重要修饰词,
“制度”“工业体系”“国家”“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法治”“民主”“公有制”“公共财产”“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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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日)”,载《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第

2版。
关于“先定承诺”的学术阐释,参见田雷:“宪法穿越时间:为什么? 如何可能?”,《中外法学》2015年

第2期,第391—416页。
参见阎天:“作为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宪法精神———论《立法法》原第四条的修正”,《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156—162页。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第496—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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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名词之前都冠以“社会主义”,表达着法伦理学意义上的“合目的性”追求。〔19〕在出现“社会

主义”的文本表达中,《宪法》第1条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特征的规定尤为关键,设定了社会主义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从历史解释的角

度看,社会主义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并不只是规定在现行《宪法》中,实际上是1954年《宪法》
(简称“五四宪法”)以来一直保持的基本规定,体现了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深层延续性。

何谓“社会主义”? 这是理解社会主义原则需要回答的基础性问题。《宪法》文本中多次出

现“社会主义”,但并未对“社会主义”作出明确界定,这为阐释“社会主义”留下大量的理论构想

和实践探索空间。基于社会主义原则把握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规范基础,尤为重要的是要追

溯至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断。其中的关键在于,邓小平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

代的一系列重要谈话是党和国家政策的集中表达,具有宪法认知渊源的地位。特别是,1992
年“南方谈话”前承改革开放之初的基本方向、延续着作为建国根基的基本原则,后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深度发展以及变革调整。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0〕之所以强调共同富

裕,源自其对两极分化潜在风险的担忧和防范。实践证明,共同富裕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

结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财富分配逐渐分化。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

基于对历史记忆的敏感以及对现实状况的洞察,意识到共同富裕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强调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21〕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先富地区带动其他地区、先富的一部分人带

动其他人。在“先富”和“共富”的关系上,前者是在“用”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后者则是在“体”的
意义上规范和引导发展进路,“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
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22〕在后续时代的发展中,邓小平的这些论断成为调

适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发展路径的重要话语资源,特别是“共富”与“先富”之间体用关系的

厘定,为之后从“权宜性”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入“社会化”的“共同富裕”〔23〕提供了正

当性支撑。

1982年《宪法》(简称“八二宪法”)文本并未出现“共同富裕”表达,但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

本质的层面强调“共同富裕”,使得“共同富裕”明确地成为阐释宪法社会主义原则不可或缺的

内在构成。基于历史解释的角度,作为政治承诺的“共同富裕”并非起始于邓小平谈话,而是内

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五四宪法”之前,中央发布的重要文件专门提及“共同富裕”。
例如,195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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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参见张翔:“‘共同富裕’作为宪法社会主义原则的规范内涵”,《法律科学》2021年第6期,第20页。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同上注,第110—111页。
邓小平,见前注〔20〕,第195页。
参见黄宗智:“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开放时代》2022年第1期,

第127、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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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4〕在当时,农村的“共同富裕”有

全局意义,是增强农民对集体和国家认同、开展社会动员的基础。1955年10月19日,毛泽东

约见工商界代表时专门谈及“共同富裕”,强调“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

都有份……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25〕与此相关的是,

“五四宪法”序言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

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说,在这

样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

从比较宪法学的视角看,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近的是西方国家“经济宪法”中的社会国原则,

二者都是社会平衡理念的体现,蕴含着对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方案的追求。〔26〕在对共同富裕

作为我国《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内核要素的探究中,援引德国“经济宪法”理论,尤其是其中的社

会国原则是展开讨论的一种重要进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基本法》在德国宪法

史上第一次将社会国作为宪法原则予以明文规定,社会国原则为国家设定了维护社会正义、建

立社会保障两项基本义务。客观地来看,社会国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具有诸多相近性,对于理

解中国语境的共同富裕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但我国《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得以形成和确立的

历史基础,以及这一原则所涵盖的宪法规范体系,有着许多并未为社会国原则包含的内容。因

此,更需要重视的是回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阐释社会主义原则及其蕴含的共同富裕

理想。

(二)共同富裕理想的规范体系

从社会主义原则出发,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规范基础可以通过对《宪法》文本的体系性解

释而得到明晰。基于《宪法》文本的具体表达,围绕共同富裕理想形成政治、经济、法治等维度

有机结合的规范体系,共同设定着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目标任务以及实现进路。

1.政治维度的宪法规范基础

在政治维度上,有关国家性质、根本制度的条款规定着共同富裕理想的政治方向。在《宪

法》第1条第1款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从阶级属性的角度界定国家性质,进而设定了共同富裕理想赖以实现的阶

级结构基础以及建诸其上的领导阶级构成。这一规定表明共同富裕理想在中国的推动,其深

层的根本动力源自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而这种国家性质是以特定的

社会结构以及领导阶级构成作为基础,从而确保共同富裕并非只是某些领导人物的个人性或

短期阶段性的主观意愿,而是人民共和国的长期追求。基于这样的国家性质,我国《宪法》蕴含

的共同富裕理想是更高层次的社会平衡,与资本主导的国家实行的有限的社会平衡存在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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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4
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页。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496页。
张翔,见前注〔19〕;张翔:“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互诠———‘经济宪法’的视角”,《交大法学》2022

年第6期,第25—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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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别。《宪法》第1条第2款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而社会

主义制度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共同构成的制度体系,为共同富裕理想注入根本制度层面的

保障。
在政治维度的层面上,不可忽视的是宪法对共同富裕理想之担纲者的明确。2018年《宪

法修正案》在第1条第2款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
法》,为党的领导明确赋予宪法规范依据。由此可见,在促进实现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共

同富裕的进程中,党的领导权是总体性权力,“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27〕

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定位,党的领导是共同富裕的政治保证,由党提出、明确、细化、推动共同富

裕的进程,用党的领导作用引导和规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防止资本获得支配其

他领域的最高优先性。从纵向权力关系看,强调党的领导带来的客观效果是中央与地方关系

调整,中央权威得到强化,资本借助地方权力无序扩张的空间被限缩。不仅如此,如果结合《宪
法》序言的历史叙述,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中具有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正是源于“广大人民的生

活有了较大的改善”(序言第六自然段),而共同富裕的重申与实现则是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的集

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中领导和执政地位得以长期保持和稳固的根本所在。

2.经济维度的宪法规范基础

在经济维度上,相关的宪法规范基础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共同富裕理想的

追寻蕴含于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宪法精神中。在“八二宪法”颁布之前,以发展生产力为中

心的共识得到确立,“共同富裕”一度被视为发展生产力的自然结果。1978年12月,邓小平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
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

发展,使全国各族人们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8〕紧随此次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

开放序幕开启,此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1982年11月,彭真在《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强调:“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战略方

针,除非敌人大规模入侵;即便那时,也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实际可能的经济建设。”〔29〕

作为改革开放的成果,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宪法精神的约束力延续至今。在《宪法》序言部

分,2018年修宪将“新发展理念”载入《宪法》,为在新的时期发展生产力提供相应的理念指引,
尤其是共享发展理念“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30〕在总纲中,第6条(基本经济

制度)、第7条(国有经济)、第8条(集体经济)、第9条(自然资源)、第10条(土地制度)、第11
条(非公有制经济)、第12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第13条(私有财产保护)等条款,以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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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30页。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彭真:《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9、448页。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

年1月18日)”,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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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条有关发展生产力、改善物质文化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概括性规定,都在不同侧面围绕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展开。

另一方面,对共同富裕理想的倡导趋向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框架、基于效率目标重构

“按劳分配”。建国之后的共同富裕理想是以“消灭剥削”为纽带的显性表达,改革开放之后国

家总体上是在策略性层面隐匿或弱化剥削问题。相较于1981年4月形成的《宪法修改草案》,

正式通过的文本将“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了”字删除,在呼应序言中“人

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的同时,隐含着以“原则+政策”的态度处理剥削问题的宪法规范空

间。〔31〕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以直接引语的方式载入经典作家“各尽所能、按劳分

配”论断不同,“八二宪法”第6条第1款延续这一原则,但删除引号。这种文字处理为在宪法

层面灵活解释提供了规范可能性。〔32〕在当时,“八二宪法”明确规定按劳分配所具有的意义

可以重点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实现“八二宪法”第14条第1款

强调的“国家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目

标。二是隐含着对财富分配分化的抑制。邓小平强调:“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

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

裕。”〔33〕随着生产力发展以及整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按劳分配条款蕴含的后一种意

义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宪法》中规定的“按劳分配”则为采取措施抑制分化的社会财富分配

提供明确的规范依据。

3.法治维度的宪法规范基础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推动共同富裕理想有其法治维度,并且在《宪法》中存在相应的规范依

据。我国《宪法》在“法治”之前加以“社会主义”前缀,意在用“社会主义”限定法治的方向与性

质,实行的是有别于资本主导的“法治”。对此,《宪法》序言提及“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总纲第

5条强调“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的时期更加重视法治建设,进入全面依

法治国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法治标准衡量财富积累的正当性,以法治方式实现共同富

裕,将“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34〕作为基本导向,“先富者”要

以遵守法律作为致富前提。《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定位体现出通过国家的公共性对市民社会

中的私利加以适度限制,同时也为法治注入“实质法治”的精神内核,确立法律系统的价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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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在当时,费彝民、刘澜涛、胡子婴等主张不能允许剥削存在。王震认为少量剥削是不可避免的,不
要一刀切。杨尚昆主张要有不容许剥削的原则,政策怎样定是将来另行处理的事,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彭

真认为不一刀切,也不给钻空子的机会。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425页。
参见阎天:“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法学评论》2022年第1期,第44页。
邓小平,见前注〔20〕,第255页。
习近平,见前注〔6〕,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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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35〕基于社会主义原则的统摄作用,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从而为加强资

本领域反腐力度、依法规范市场运行、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提供长效化的制度性保障。

与此同时,共同富裕法治维度的另一重要意涵还在于,转型阶段的制度建构不健全,既有

制度与充满变动的市场秩序存在张力,要“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

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36〕基于此,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

依法治国要求来看,在推行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应当构建个体防范国家的法律机制,社会主义

原则所科予国家的任何干预、给付、分配等任务与责任都应当符合法治精神,国家权力主体在

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权力运行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从法治维度来看,国家层面强调

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37〕“稳定预期,弘扬企业家精神,安全是基本保障”,〔38〕

这些要求实际上为依法“共富”提供具有约束权力的价值指引,有助于防止公权力主体侵犯社

会成员对合法财富积累的合理期待。

基于上述分析,《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及政治、经济、法治等维度共同构成的规范体

系,为理解和推动共同富裕奠定宪法规范基础。然而不可忽视的问题仍在于,尽管可以通过对

文本的解释形成有关共同富裕宪法规范基础的体系构造,但“共同富裕”毕竟并未明确写入《宪

法》,其具有的约束力亦并非可以不言自明地从对宪法文本解释中得出。成文宪法的解释有原

旨主义(originalism)和演进主义(evolutionism)两种立场。如果只是立基于原旨主义,可以发

现“八二宪法”制定之初并未涉及对共同富裕的讨论,难以从当时的制宪历史中找寻解释素材,

邓小平有关共同富裕的论断也并非出现在当时。即便后续开展宪法修订,也并未直接涉及“共

同富裕”,无法从修宪原意中直接阐释相关条款的共同富裕意涵。实际上,我国现行《宪法》带

有鲜明的“改革宪法”的特质,更适宜采取演进主义立场阐释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规范意涵。

这源自我国国家治理具有的代际政治特点,“改革”的变动性通过代际互动而实现。无论运用

何种宪法解释方法,都有赖于建立在准确把握代际政治演变特质的基础上,代际之间的延续性

与变革性推动共同富裕理想在宪法社会主义原则中的延续及更新。由此,文义解释蕴含的规

范性、真理化的哲学时间要与历史和政策视野中的实践性、能动化的时间结合,从而呈现宪法

规范内涵的具体情境及其辩证延展。

三、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时间:代际互动与变革探索

基于中国的代际政治特点,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意涵建诸传承与差异的基础上,是在不同

世代的历史及现实的对话互动中展开。代际对话互动衍生出包含延续性和变革性的“宪法时

·9441·

共同富裕的宪法共识:代际对话与规范内涵

〔35〕

〔36〕

〔37〕

〔38〕

参见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

18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发〔2016〕28号)。
习近平,见前注〔4〕,第5页。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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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向度:代际延续性是基于对历史的衔接而产生,形成并强化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约束力,蕴
含着这一理想相对稳定的基本内核;代际变革性则是在尊重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约束力以及

保持历史与现实有机统一的基础上,为不同时期的差异化探索留有空间,而共同富裕的宪法规

范内涵的时代性特质也正是在代际变革中得以体现。

(一)宪法时间中的代际延续性

代际政治的延续性通过诸多方式保持,宪法无疑是在最高政治的时间维度上构成维系代

际延续性的根本法则。〔39〕这种延续性集中地体现为制宪者们所作出的承诺对后来者的约束

力,〔40〕后来者的正当性要建立在对制宪者承诺的追溯之上,从而使得共同富裕理想“穿越时

间”成为可能。借用以“宪法时刻—常规政治”(constitutional
 

moment—normal
 

politics)为轴

的“二元民主论”,〔41〕宪法时间被一分为二,在常规政治阶段,当代人有义务服从历史上宪法

时刻确立的政治承诺。理解共同富裕理想在我国的深层约束力,可以从三种有着密切关联的

时间维度展开并强化,这种多维时间向度上的延续性,正是共同富裕宪法规范体系具有跨越代

际约束力的根基所在。

其一,具体代际领导者执政理念的延续性是共同富裕宪法规范体系约束力得以持续的直

接保证。在这一维度上,共同富裕理想的延续是基于前代政治领导者的权威,以及后代政治领

导者对前代政治领导者所作出承诺的承接。在保持共同富裕的历史延续性方面,毛泽东时代

和邓小平时代最为关键,两个时代分别因毛泽东、邓小平在革命或改革历程中形成的崇高权

威,成为后世难以绕开的刚性约束。毛泽东和邓小平分享相近的治国理念,他们对共同富裕的

强调是建立在对阶级差别、剥削现象的切身感受以及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相较于毛泽东,邓小

平的治国理念蕴含着更多现实主义、实效主义要素,对特定时期阶层分殊的容纳度相对较大,

并且在策略上运用这种差别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在历史转折时期,邓小平对于延续和强化共

同富裕理想产生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正是由于邓小平及许多同代

政治家的坚持,毛泽东时代确立的立国根基得以延续。邓小平在思想观念以及组织人事上对

接替者的深刻影响,“造就了当下中国的一系列进程之后的历史”,〔42〕所作出的诸多重要论断

是阐释《宪法》文本的重要依据。特别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了中国后来20年政治经济

政策的蓝本”,〔43〕其中围绕共同富裕作出的判断和要求,使得“共同富裕”成为此后经常被提

及的重要的政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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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参见田雷:《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页。
关于“承诺”作为一个宪法概念,美国学者鲁本菲尔德(Jed

 

Rubenfeld)作出了系统的阐述。See
 

Jed
 

Rubenfeld,
 

Revolution
 

by
 

Judiciary: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Boston:
 

Harvard
 

Uni-
versity

 

Press,
 

2005.
在阿克曼的“二元民主论”中,“一个关键概念是宪法时刻……宪法时刻的标志是……要求根本性

的变革”。阿克曼,见前注〔12〕,序言,第Ⅲ页。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中国大陆版序,第

Ⅶ页。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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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两个“三十年”的延续性是共同富裕理想在当代实践中保持辩证探索的关键线索。

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围绕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后的

“后三十年”之间的关系曾出现广泛讨论。这场由历史评价展开的讨论发端于文化界,后来延

伸到其他领域。围绕两个“三十年”展开的论争不仅是为了梳理历史脉络,更是意在通过历史

讨论为今后的道路指明方向。当前围绕共同富裕产生的公众讨论之所以存在一定程度的显性

分歧,一个关键的原因正在于持相异观念的不同主体会分别借助“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
差异性来证成各自的主张,由此会影响两个时期在共同富裕历史叙事层面的连续性。实际上,

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对于保持共同富裕理想的平衡性或者辩证探索而言,

两个“三十年”都可以从各自的时代精神中提供有益的思想和实践资源。在两个“三十年”之
间,“前三十年”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实质公平价值以及相应的制度构架,共同富裕正是实质公平

价值的内核要求,对于调适、矫正社会分化能够产生重要的牵引作用,这种实质公平观的深厚

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激发社会活力,社会主义公平观主要以形式平等的面

相呈现。随着社会分化逐渐显现,邓小平敏锐且果断地强调共同富裕,意在重申社会主义的实

质公平观。与此同时,“后三十年”的改革与开放精神,也可以为调节追寻共同富裕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某些片面甚至偏差取向,提供源自于实效理性主义的矫正。

其三,百年历史进程的延续性是共同富裕理想得以产生持久历史作用力的深层根源。我

国《宪法》不仅是开国立宪的产物,也是近现代革命的产物,〔44〕共同富裕理想的延续性或者宪

法约束力还源自百年历程积淀和形成的历史作用力。在对百年历程延续性的理解上,把握两

个“六十年”的重叠构造十分重要。在这里,所谓两个“六十年”分别指从1919年到1979年的

六十年以及从1949年到2009年的六十年。〔45〕相较于两个“三十年”的划分,两个“六十年”

的划分可以避免历史断裂,有助于保持历史进程的延续性。在以“六十年”为基本单元的划分

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的矛盾得以弱化,两个“三十年”共同被纳入与“前六十年”存
在重叠构造的“后六十年”。以这样的视野来看,“五四运动”开启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为此后

的具体路径确立总体目标,其中,实现人民的普遍富裕无疑是内在要求。〔46〕把握这种重叠构

造的关键在于理解“1949—1979”这一阶段的历史定位。一方面,1949—1979年是革命时期的

延续,革命话语构成政治生活以及国家治理的主导话语;另一方面,1949—1979年是建设的时

期,取得的建设成果和开展的政策讨论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既关涉1919年以

来革命潮流的正当性,也影响1979年之后改革进程的历史根基。譬如,邓小平在阐述改革时

会借用革命话语,强调改革“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47〕试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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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参见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页。
参见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7—82页。两个“六十年”是

对总体时间的划分,指向时间跨度的主要阶段特征,而不是具体、精确的自然时间。
“五四运动”旗手李大钊曾经总结社会主义的特征:①社会主义是富裕的而不是穷苦的社会;②社

会主义不是被迫劳动而是愉快劳动;③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经济自由上的真正的自由。参见李大钊:“社会主

义释疑”,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6—478页。
邓小平,见前注〔20〕,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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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革命的历史联系中证成和推动改革。
(二)宪法时间中的代际变革性

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约束力的历史根源在于多重维度宪法时间结构上的延续性,同样不

可忽视的是,这种约束力和延续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不变的根本法和变动的现实之间动态

演进,形成具有适应性和回应力的跨越代际的宪法忠诚,从而具有代际变革性。相较于代际之

间的延续性,代际变革性是在尊重共同富裕理想宪法约束力以及历史与现实有机统一的基础

上,为不同时期的差异化探索留有空间。易言之,对共同富裕的重申并不意味着对过往历史经

验的简单遵循,而是更加注重结合现实条件展开契合实际的探索,“宪法时刻”的确立则为这种

变革性探索提供宪法层面的有力支撑。由政治家的特质来看,“常规政治”总体上对应的是“守
成型政治家”,“宪法时刻”对应的多是“创业型政治家”。〔48〕对于宪法时刻的理解,理论探究

上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将宪法时刻视为临界状态,是即将发生重大社会变革之前的一刻,

主要面相在于对此前宪法成就的否定,更像是完全革命;〔49〕另一种认为宪法时刻并不是以否

定此前时代所有宪法成就为基础,也并非数日或数月的短暂时刻,而是蕴含着广泛的社会动员

与整合,是一种会持续十多年的新的宪法政治形态。〔50〕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51〕具有宪法时刻的意

义,蕴含着拓展宪法时间向度的势能。对照前述两种取向,对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判断和实

践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宪法时刻的主要衡量标准。这种意义上的宪法时刻,更接近于前述的后

一种取向,是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部保持延续性的基础上,探寻“革命性改革”(revolutionary
 

reform)。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作为把握宪法时刻的标准,可以避免因强调临界时刻而产生甚

至加剧宪法秩序的断裂。在可能产生变动的宪法时刻,“创业型政治家”会在保持宪法时间延

续的同时,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源自于人民的信任及授权,对从前代政治家承接而来的

政治承诺加以创造性转化。以此为基准,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蕴含的宪法时刻意涵集中体现

为三点:①建立在对主权者人民意愿的广泛了解和把握基础之上,回应现实变化所衍生的全社

会普遍诉求;②确定和开启此后较长时期国家治理部署的新基调,能够产生长达数十年的实际

约束力,而并非短暂甚或短视的临界突变;③凝聚特定时代的基本共识,为解释和运用《宪法》

条款赋予新的精神主线。回溯建国以来的《宪法》发展进程,在对共同富裕理想的追寻上,宪法

时刻意义上的代际变革集中体现在两个节点:

一是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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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50〕

〔51〕

这里的阐释借助基斯·威廷顿(Keith
 

E.
 

Whittington)作出的创业型总统(reconstructive
 

presi-
dents)和守成型总统(affiliated

 

presidents)的类型划分。参见(美)基斯·威廷顿:《司法至上的政治基础:美国

历史上的总统、最高法院及宪政领导权》,牛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8页。

See
 

Gunther
 

Teubner,
 

“A
 

Constitutional
 

Moment?
 

The
 

Logics
 

of
 

‘Hitting
 

the
 

Bottom’,”
 

in
 

Poul
 

Kjaer,
 

Gunther
 

Teubner
 

and
 

Alberto
 

Febbrajo
 

(eds.),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e
 

Dark
 

Side
 

of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1,
 

pp.
 

9-51.
参见阿克曼,见前注〔12〕,序言,第Ⅲ页。
习近平,见前注〔38〕,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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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推动共同富裕理想的第一次代际变

革,奠定从“贫穷的社会主义”向“富裕的社会主义”的转型基础。在此之前,有关共同富裕理想

的讨论和探索长期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一度还将阶级斗争作为主线,然而并未有效地解决贫

困问题。20世纪八十年代初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邓小平及其同时期政治家的集体认知

和决断,由此形成的代际变革性产生长达四十多年的约束和影响。这种约束性是建立在两个

基础之上:其一是“回到八大”,以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基础,确保在总体上能够

延续党的领导和执政道路;其二是接续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党内开展的思想争论,特别是当

时围绕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等问题的理论探讨,〔52〕反思1957年之后愈演愈烈的“无产阶级同

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经由20世纪七十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

和按劳分配问题的争论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即将来临的代际变革提供思想基础。建

国之初制宪者们对共同富裕的承诺构成对后世的刚性约束,但这种约束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会

受到后继者政治变革力度与创造出的宪法时间向度影响。在此之中,邓小平因其在建国者中

的显著地位以及转型时期的果断作为,开创出新的的宪法时刻,形成有别于此前历史阶段的改

革开放“新传统”。〔53〕

二是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强调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成建国以来共同富裕理想的第二次代

际变革。按照政治时间划分,当代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构成要素。新的时期对共同富裕的强调是对前两个时期的继承和提

升,以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作为前提。2018年《宪法

修正案》在序言第十自然段“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增加“改革”二字,修改为“在长期的

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在宪法解释的层面,这表明“改革”既是当下的时间表达,也是历史

的时间表达。作为当下的时间表达,正在做的仍然是继续改革,“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54〕

是对此前改革开放实践的创造性延续。作为历史的时间表达,意在表明此前的改革正在逐渐

成为特定的历史叙述,当前的改革有着新的特点,在“全面深化改革”,是对此前改革的提升。

基于这种政治时间划分,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并不仅限于过往的既成框架,相较于“建设”和
“改革”时期,可以形成新的“合题”,开展更多富有创造性和时代性的探索实践。

之所以能够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家集体开拓出新的政

治空间。经过十八大之后“极不平凡的五年”的各方面斗争,“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

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55〕

在这种显著变革的基础上,有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具有极其重要的宪法阐释意义,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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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对这一理论辩论过程的分析,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
《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第14—17页。

参见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页。
习近平,见前注〔38〕,第189页。
习近平,见前注〔38〕,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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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理想的重申并不是对此前各个时期相关倡导的简单重复,而是有了代际变革性的显著特

质。由政治家集体敏锐把握的代际变革,更是源于现实基础与条件的多方面变化。与“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相比,共同富裕的当代实践需

要回应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社会公众有关共同富裕的普遍关切的涉及面十分广泛。这样的

新阶段对共同富裕提出更高要求,既要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也要化解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

以“美好生活”刻画共同富裕的理想远景。
总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现实变化尤为突出,追寻共同富裕理想所依赖的宪法共识的确定

以此为基础而展开,回应带有代际变革特质的时代问题:①随着脱贫攻坚完成,绝对贫困在我

国历史性的消除,城乡差距在乡村振兴中缩小;我国已跨越“低福利”国家的门槛,民生支出成

为公共支出的绝对主体。〔56〕基于对这种特点的把握,“美好生活需要”成为凝聚全社会共识、
勾勒共同富裕理想远景的要素,所要回应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
和“不充分”,“共同”和“富裕”有机统一,很难以简单化的方式作出取舍。②继农业经济、工业

经济之后,数字经济渐趋成为重要的经济形态,相当于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推动社会财

富迅速增加的同时,隐含着在“数字分群”过程形成“数字鸿沟”、挤占中低技能劳动者的“相对

收入权”、〔57〕扩大财富分配差距的风险。③在国家、市场、社会、个体之间关系日渐立体化的

趋势下,需要夯实共同富裕理想的社会基础构造。就此而言,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

结构应当成为重要目标,这是共同富裕宪法规范体系得以真正实现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在
立体化的社会结构中,应当兼顾各个阶层、群体对财富生产与积累的相对稳定的期待,既要构

筑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更为健全的帮扶体系,也要正视高收入群体对财富的合理预期,发挥共同

富裕理想的平衡作用。

四、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共识:比较视野与时代要义

新的时期已经开拓出探寻共同富裕理想的新的宪法时间向度,在保持代际延续性的基础

上,拥有开展代际变革性探索的现实条件。这种共识的形成以及代际变革探索的实现,应当以

宪法作为根本依据而展开,理解历史过程、回应现实问题,把握其中具有当代中国特质的体制

逻辑和规范内涵,通过制度化方式在整体上稳定社会信心,从而更好地发挥共同富裕理想具有

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功效。
(一)共同富裕理想宪法共识的体制逻辑

在“法律全球化”,尤其是“宪法全球化”的潮流中,〔58〕以宪法为基准探究中国语境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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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焦长权、董磊明:“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社会建设与民生支出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

第6期,第139—160页。
参见柏培文、张云:“数字经济、人口红利下降与中低技能劳动者权益”,《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

第91—108页。
参见刘晗:“宪法的全球化:历史起源、当代潮流与理论反思”,《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第108—

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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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理想,仍离不开从比较法角度考察相近理念在世界范围的实践,“中西”比较在一定意义上

也会成为中国语境中代际之间“古今”(过去与现在)对话的思考资源。与共同富裕相近的理念

普遍存在于现代宪法之中。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后,近代宪法以自然法或自然权理念作为思

想根基,以对契约自由、财产权的绝对保护为基础,强调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限制国家权力。

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这种宪法观的经济学表

达,认为国家只需承担最低限度的公共职能。然而,以自由权为中心的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

宪法”并不意味着能给所有人带来“自由”,“宪法保障的自由因此沦为弱者实质上的不自

由”,〔59〕自由放任市场秩序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以及阶级之间尖锐对立。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社会财富生产与分配逐渐被追加为国家的一般性职能,以回应资本主义发展中激

烈的社会矛盾。19世纪晚期,德国率先建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体制,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紧

随其后。

进入20世纪,以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为构成要素的“二十世纪宪法”〔60〕抑或现代宪法的

观念逐渐萌发并发展。在西方现代宪法发展历程中,1919年《德意志联邦宪法》较早地将社会

平衡理念融入其中;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北欧国家的“自摇

篮到坟墓”的高度普惠的福利体系建设,都是“二十世纪宪法”在制度化社会福利模式构建中的

政策实践表现。对于这种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变,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用市场扩张

和社会保护的“双向运动”加以概括,并将之称为“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61〕在不

少西方学者看来,这种转型之所以出现,根本上是源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民主选举扩张,是
在国家与公民在二元对立关系中形成的新的“社会契约”。〔62〕将中国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叙

事及其演变历程,与西方宪法中相近理念的发展过程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共同富裕理想作为中

国宪法经济规定性的确立与延续,不是简单地源自西方近现代宪法的转型逻辑,也不是对以

“冲击—回应”〔63〕模式为基础的外力形塑的宪法观念的承接,而是建立在中国历史进程和现

实情境的主线的基础上,遵循着不同的体制逻辑。

首先,共同富裕理想宪法共识的形成,依托于国家与民众之间深厚的政治信任。从发生学

来看,西方的“社会国原则”“福利国家”等建诸“支配—反抗”的行动模式上。与之不同,经由

20世纪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历程的塑造,加之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国家对民众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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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4页。
参见章永乐:“发现‘二十世纪之宪法’———以20世纪20年代前期为中心的考察”,《清华法学》

2021年第3期,第92—113页。
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0年版,第137—141页。
参见(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7年版,第112、129页。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是这种历史观的主要代表,在其看来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变革都是因西方冲

击而引起。这种历史观集中地体现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中。参见(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
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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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承担整体性的政治伦理责任,民众对国家也保持着厚重的政治期待,形成“家国一体”〔64〕的
国家与民众互动关系。基于这种关系,共同富裕理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宪历程中得以延

续和提升,主要源自国家主动回应社会结构变化与现实发展之需。尽管在社会巨变过程中存

在局部性的由社会成员主导的“反向运动”,但是从根源上看,主要方面仍然是国家主动承担

“信托式”〔65〕的政治伦理责任的结果。正因如此,对共同富裕理想宪法共识的具体理解和把

握,应当基于国家与民众之间深厚的政治信任关系,以促进国家与民众双向互动以及深层信任

作为出发点,更好地发挥国家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主动作为,而不宜将西方历史与现实情

境中的国家与公民的二元化关系作为基点。

其次,共同富裕理想宪法共识的凝聚,以有效实现社会整合、最大限度地促进“帕累托改

进”作为基本取向。从本质上看,西方部分国家出现的“福利主义危机”源于不同社会阶层、群
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财富分配方案上的宪法共识的衰减,彼此间利益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严

重弱化,福利国家方案甚至被质疑或反对者认为“会使人们对工作和投资失去信心”,“造成了

社会动乱而不是社会稳定”,〔66〕社会群体与国家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则是这种利益分殊的表

征。与之相比,共同富裕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推进是以凝聚各个阶层、群体最广泛的共识为基

础,并且也会更加有助于提升社会共识,更好地发挥这一理想目标的社会整合和动员功效。在

政策制定和实施进路层面,宪法共识赖以存在的普遍社会共识的形成,是建立在对“做蛋糕”与
“分蛋糕”辩证关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基于生产决定分配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发展才是

硬道理”,〔67〕始终将发展放在第一位,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实现共同富裕;与此同时,合理地

分配好社会财富亦是保持和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支撑。

最后,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的共同富裕理想宪法共识的实行有着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和

连续性。从西方国家现代宪法实践的发展历程看,围绕社会财富分配施行的政策多会经过政

党政治的反复博弈,交织着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主体之间的错综斗争,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断裂的特征。无论是以“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里根革命”乃至晚近一度出现的“特朗普主

义”等为重要节点的美国现代宪法秩序变迁,〔68〕还是英国以“撒切尔主义”为重要标志的20
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秩序转变,〔69〕都蕴含着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共识断裂与重构。相较于此,

社会主义中国代际政治的变革性是以执政党的执政延续性、社会整体的基本价值共识的延续

性为基础,能够确保共同富裕理想的宪法共识保持总体稳定性。尽管在不同代际、不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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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飞舟:“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迈向‘家国一体’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社会学研究》2021年

第6期,第2—22页。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00—101页。
(英)保罗·皮尔逊:《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舒绍福译,吉林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6页。
邓小平,见前注〔20〕,第377页。
参见(美)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商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462页;左亦

鲁:“里根政体的衰败与美国重建的特朗普道路”,《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第49—58页。
参见王振华主编:《撒切尔主义———80年代英国内外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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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共同富裕理想的具体阐释和要求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然而这种差异性是建立在普遍认

可这一理想的基础之上,对共同富裕理想的追寻不会因代际政治的更替而消退。
(二)共同富裕理想宪法共识的规范命令

在理解和把握体制逻辑的基础上,要形成有助于最广泛地凝聚社会共识、增强社会信心的

宪法共识的规范命令,这些命令凝结着在新的时期推动共同富裕所需的基本要素。通过对规

范命令的明确,有助于防止某些尤其是阶段性、地方性的政策要求偏离宪法共识。值得注意的

是,这些规范命令的提炼是基于对宪法叙事代际对话的理解而展开,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

是世代间在现实与历史的辩证互动中生成,国家有效作为的积极规范与划定国家权力边界的

消极规范并重,将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与推动国家政策相结合。基于对中国式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其中代际对话的理解和把握,可以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提炼规范命令:

一是推动共同富裕应当根据时代条件阐释并维护按劳分配主体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前,

按劳分配原则是防止剥削与重视生产效率两种取向的结合;在改革开放快速推进阶段,按劳分

配原则与注重效率的“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政策联系得更为密切;〔70〕在新的历史时期,按劳分

配原则更须呼应“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是处理好劳动与其他生产要

素(尤其是资本)之间关系,其中的要点在于合理界定“劳动”。为广泛凝聚共识,一种可能的方

案是对“劳动”作广义阐释,“这个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包括企业家管理活动的劳动、

科学家创造发明的劳动,也包括投资者或者投资经理捕捉市场机会配置资本流向的劳

动”,〔71〕从而容纳现代生产经营所需的多种要素,整合不同阶层、群体的现实利益和远景目

标。在此基础上,针对围绕“按劳分配”出现的分歧,〔72〕有必要在三个层面阐明按劳分配主体

地位:①按劳分配原则不限于公有制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分配制度的规范要素。
“按劳分配”在我国《宪法》中出现两次,分别是第6条第1款和第2款。第1款中的“按劳分

配”是在公有制范畴内提出,是对公有制消灭剥削的历史成果的确认;第2款中的“按劳分配”

是对“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分配制度的现实规定,内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用于各种所有

制。②按劳分配是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分配原则,劳动是参与分配的主要依据,多劳多得是按

劳分配的基本意涵。效率性体现为按劳分配中的“劳”的度量标准在于劳动产出,〔73〕这样有

助于提供正向激励,提升劳动生产率。公平性集中体现为通过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避免在

初次分配环节即已加剧社会分化,而初次分配状况会在根本上制约后续分配环节调节作用的

有效发挥。③兼顾其他要素回报在收入构成中的合理地位。一方面,劳动之外的资本、土地等

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回报应当得到与积极贡献相匹配的保障。同时要规范其他生产要素所

得,特别是通过税制改革(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房产税)保持和调节资本收益的合理区间,避免

·7541·

共同富裕的宪法共识:代际对话与规范内涵

〔70〕

〔71〕

〔72〕

〔73〕

参见李响:“‘按劳分配’在中国:一个宪法概念的浮沉史”,《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第1195—

1216页。
厉以宁、黄奇帆、刘世锦等:《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参见王婷:“‘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含义辨析”,《经济学家》2013年第7期,第17—23页。
阎天,见前注〔32〕,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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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收益过度扩张而削弱财富分配的公平性。〔74〕另一方面,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会

应当体现平等性和广泛性,让人民通过劳动积累的资金、房产等财富普遍地拥有机会参与分享

经济增长红利,防止仅有少部分人享有财富增殖机会。
二是推动共同富裕应当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在针对共同富裕的

公共讨论中,是否存在“国进民退”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折射出民营企业对自身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中地位的顾虑。尤其是基于对过往历史进程出现的所有制剧烈变革事件的回顾与重

构,这种担忧内在于部分民营企业家的观念深处。针对这种忧虑,共同富裕宪法共识的重要方

面在于坚持《宪法》第6条第2款(社会主义初阶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第7条(国有经济)、第8
条(集体经济)、第11条(非公有制经济),将“两个毫不动摇”作为所有制发展的总体方向。〔75〕

坚持上述《宪法》规定,应当重点把握两个方面的具体意涵:①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正确理解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两点尤为重要:其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应当有“量”的层面的基本要

求。“量”的比重底线是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集中体现,也是公有制经济发挥调控力、创新力

以及抗风险力的物质基础。〔76〕其二,公有制主体地位也应当有“质”的层面要求。实施混合

所有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经营决策机制、促进公平参与竞争,发挥不同类型国有企

业在投资周期长、投资量大、收益回报慢的基础产业或事关国计民生重要领域的战略性协调平

衡作用,应当构成“质”的层面的重要内容。②结合“公—私”“内—外”两对关系,合理设定多种

所有制的“共同”发展进路。在前一对关系上,历史记忆中以计划方式实行的经济制度改造,触
动着部分民营企业家对共同富裕理想当代实践的猜测和想象,由此产生对民营经济地位的忧

思。为纾解这种担忧,历史地、发展地看待民营企业经营存在的问题,弘扬企业家精神,应当成

为宪法共识规范命令的内在要义,从而为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价值引导。在后一对关系上,稳
定外资企业参加我国市场活动的预期,仍然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宪法共识规范命令的重要内涵在于以法治精神推动以规则、管理和

标准等为主的“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77〕

三是推动共同富裕应当以普遍提升社会成员参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实际能力为基本

取向。在利益诉求多样、价值观念多元的现代社会,每一个群体的普遍关切均有一定合理性,
都能在中国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中找到证成利益诉求正当性的话语资源,不同世代的话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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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5〕

〔76〕

〔77〕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等人基于对我国1978至2015年数据的分析,认为资

本收益的快速积累明显扩大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See
 

Thomas
 

Piketty,
 

Li
 

Yang
 

and
 

Gabriel
 

Zuc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9,
 

No.
 

7,
 

2019,
 

pp.
 

2469-2496.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

有制经济发展”。
黄奇帆认为,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力运行在内的经济比重,再加上央企和地方国企的经济

比重,达到GDP的40%是合理的,不能让公有制经济在全国GDP比重连15%都没有。参见黄奇帆:“国有经

济的比重底线与国企混改路径”,《董事会》2020年第11期,第34页。
见前注〔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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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与重叠构造亦会投射至对现实利益格局的划分与博弈之中。相较而言,中低收入群体对建

国之初制宪者们有关共同富裕的政治承诺更有亲和性,而不少中高收入群体则更倾向于采用

改革时代的话语理解和引导共同富裕的实施取向。具体到宪法阐释层面,要将宪法中的“革命

宪法”要素与“改革宪法”要素有机结合、相互支撑、辩证调适,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降低基尼

系数,同时保持对个体积极性的正向激励,提供能够形成重叠共识、具有统合功能的宪法论证。
就此而言,共同富裕的推动有赖于恰当把握不同群体带有分殊偏向的核心关切:①对低收入群

体,宪法共识应当聚焦于构筑常态化的返贫治理机制,加强帮扶保障体系构建,提供更多发展

和增收机会,提升低收入群体在市场经济中的生存和适应能力,推动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

收入行列。②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宪法共识应当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稳定并增加各

类财产性收入,提升中等收入群体应对市场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的能力,纾解其对自身阶层地

位不稳定的忧虑;在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的同时,为社会阶层流动性的保持提供充

足的制度空间,防止出现以“世袭的中产阶级”〔78〕为主的社会结构。③对于高收入群体,在加

强规范和调节高收入的同时,其在财富积累上的合理预期也应容纳于宪法共识之中,避免某些

具体政策的实施偏离正确方向,以至于严重影响这部分群体的财富安全感以及参与市场经济

的积极意愿。
四是推动共同富裕应当尊重并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从实际情况来看,部分资本离境、一

些居民移民海外的原因多样且复杂,但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其对自身财产保护状况的担忧。客

观地来看,这类担忧无疑有偏颇之处,然而也应当认识到这种忧思既源自对相关法律、政策的

制度疏缺以及执行过程偏差的疑虑,也深受对历史记忆的特定理解方式影响。在充分肯定中

国革命进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当性与进步性的同时,需要客观地意识到不同阶层、群体对历

史记忆(尤其是特定历史阶段中重新分配财富的变革过程)的理解和想象存在分殊。正因如

此,在重申共同富裕理想之际,更应将《宪法》第13条有关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规定作为宪法

共识的基本要素,稳定所有阶层群体对自身合法财产的基本预期,避免因对共同富裕倡导的不

正确解读和执行而影响相当部分主体的财富安全感。在当前,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尤其应

当正确理解第三次分配的地位和作用。在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结合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中,第三次分配是配套和辅助补充,讲自愿、讲道德。第三次分配的开展应当以尊重并保护

合法私有财产为前提,重点在于调动、激发和引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生活富足社会成员的慈善

捐助意愿,广泛汇聚全社会各方面的财富或资源推动共同富裕,避免公权力主体直接或变相要

求个人抑或企业开展捐助。否则,极易损伤社会成员的财产安全感以及政府的政治公信力。

五、结 语

在20世纪八十年代,共同富裕理想总体上是在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社会条件中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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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皮凯蒂的研究表明,资本回报率远超过劳动回报率,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温和不平等”相比,资
本收入的不平等是“极端不平等”,“世袭的中产阶级”的成长是20世纪发达国家财富分配的重大结构转型。
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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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针对的是潜在的社会分化风险。现如今,共同富裕则是在更为复杂的社会条件中被重申,

需要协调、平衡的利益诉求更为多样。在多元且开放的社会构成中,仅仅在意识形态或者政策

倡导层面强调共同富裕,并不足以为全社会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和政治信任,甚至还会因意识

形态或政策倡导的变动以及驳杂的构成,引发不恰当的猜测或疑虑,以至于干扰共同富裕进程

的正确推动。在宪法层面探究共同富裕理想,主要意义正在于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宪法

规范基础和总体实施进路,为社会发展动力的保持、财富公平分配的实现奠定宪法共识。在多

元化社会构成中追寻和推动共同富裕,尤其要以《宪法》作为基本载体,将历史纵深与现实基础

相结合,在代际对话中阐明宪法层面的规范内涵从而“制造信念”(make
 

believe),促进不同阶

层群体的理性沟通、国家与社会成员的良性互动,消除不恰当的认知或误解,引导社会成员形

成合理、稳定的财富预期,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现实空间与合宪方案。

Abstract:
 

The
 

expression
 

“Common
 

Economic
 

Prosperity”
 

does
 

not
 

appear
 

in
 

the
 

text
 

of
 

our
 

current
 

Constitution,
 

but
 

the
 

principle
 

of
 

socialism
 

and
 

the
 

constitutional
 

norm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rule
 

of
 

law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the
 

ideal
 

of
 

common
 

economic
 

prosperity.
 

Explaining
 

the
 

normative
 

connotation
 

of
 

common
 

economic
 

prosperity
 

at
 

the
 

constitutional
 

level
 

depends
 

on
 

grasping
 

its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ity
 

implies
 

a
 

relatively
 

stable
 

key
 

component
 

of
 

constitutional
 

normative
 

connotation,
 

whil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

mation
 

gives
 

a
 

corresponding
 

contemporary
 

meaning
 

to
 

constitutional
 

normative
 

connotation.
 

In
 

the
 

cur-

rent
 

stage
 

of
 

moving
 

towards
 

the
 

ideal
 

of
 

common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be
 

used
 

as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responding
 

to
 

real
 

problems
 

and
 

grasp-

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common
 

economic
 

prosperity.
 

That
 

requires
 

explaining
 

and
 

upholding
 

the
 

status
 

of
 

the
 

mainstay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r,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s
 

of
 

all
 

kinds
 

of
 

ownership,
 

generally
 

enhancing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

ciety
 

to
 

participat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the
 

lawful
 

private
 

property.
 

The
 

formation
 

of
 

a
 

constitutional
 

consensus
 

on
 

common
 

economic
 

prosperity
 

can
 

help
 

eliminate
 

inappro-

priate
 

or
 

ambiguous
 

perceptions,
 

guide
 

members
 

of
 

society
 

to
 

form
 

reasonable
 

and
 

stable
 

wealth
 

expecta-

tions,
 

and
 

provide
 

realistic
 

space
 

and
 

constitutional
 

solu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economic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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